厦教体〔2009〕34号

厦门市教育局

转发省教育厅省卫生厅关于切实

做好高等院校晨检的通知
市属高校、各民办高校：

    现将《福建省教育厅福建省卫生厅关于切实做好高等院校晨检的通知》（闽教体[2009]43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    学校的晨检情况报告除按市里原规定报市疾控中心外，自收文之日起，按本文件要求于每日15：30前同时报我局（Email：bjsad@xmedu.cn，联系人：张联合，电话：13779956698）。各校第一次报告时应将省厅文件的附件2同时报送我局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〇九年九月二十四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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